
证券代码：603055 证券简称：台华新材 公告编号：2026-025

浙江台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公司拟为联营企业提供关联担保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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

被担保人名称
被担保人关联

关系
预计担保金额

实际为其提

供的担保余

额（不含本次

担保金额）

是否在前

期预计额

度内

本次担保是

否有反担保

嘉兴市梅里热源

供热有限公司

上市公司董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

及其控制或者

任职的主体

15,000.00 万元 0 不适用 否

 累计担保情况

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（万元） 0

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

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（万元）
477,600.00

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

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（%）
88.91

特别风险提示（如有请勾选）

□担保金额（含本次）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

期经审计净资产 50%

□对外担保总额（含本次）超过上市公司最

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%

□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（含本次）达

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%

□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%的单位提供担

保

 关联交易情况

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。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



（一）担保的基本情况

为满足联营企业嘉兴市梅里热源供热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梅里供热”）业

务顺利开展需要，浙江台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及全

资子公司台华高新染整（嘉兴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高新染整”）与梅里供热

其他股东按照持股比例为梅里供热提供担保，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高新染整拟为梅

里供热提供担保总额合计由不超过人民币 12,000 万元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

15,000 万元。

（二）内部决策程序

本次担保事项已事前告知公司独立董事，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后提

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。本次担保事项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

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也

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。

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 2026 年 4 月 9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

议审议通过，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。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

（一）基本情况

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

被担保人名称 嘉兴市梅里热源供热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 周雪锋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411674793107T

成立时间 2008-05-16

注册地 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梅北路 317 号热电厂主厂房

注册资本 11837 万元

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

经营范围

许可项目：发电业务、输电业务、供（配）电业务；港口

经营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

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）。一般项目：

热力生产和供应；生物质锅炉供热；天然气锅炉供热；压

缩空气的生产与销售；污泥焚烧处置；煤灰（渣）、石膏

的销售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

主开展经营活动）



关联关系

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高新染整合计持有梅里供热 49%股份，

梅里供热为公司联营企业，公司财务总监李增华先生担任

梅里供热董事，公司与梅里供热构成关联关系

关联人股权结构
嘉兴市王店镇新农村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持股 51%，公

司及全资子公司高新染整合计持股 49%

主要财务指标（万元）

项目
2025 年 12 月 31 日/

2025 年（未经审计）

资产总额 10,106.68

负债总额 1,961.41

资产净额 8,145.27

营业收入 9,160.06

净利润 444.35

注：嘉兴市王店镇新农村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：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

人民政府举办的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政务服务中心持有其100%股权。

（二）被担保人失信情况

被担保人梅里供热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

上述担保额度是基于梅里供热业务开展情况的预计，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

署，具体的担保金额、担保方式、担保期限、签约时间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。

在本次担保计划额度内，公司将根据审慎原则对担保事项进行审批和管理。上述

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、抵押与质押等担保形式。如发生超过预计总额度的担保，

则按照有关规范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报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另行审议。

四、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

梅里供热系公司之参股子公司，主要为公司提供蒸汽与压缩空气。由于梅里

供热项目建设和日常运营资金需求，各方股东按持股比例为梅里供热提供担保，

促进其正常投资与经营，能够与公司生产经营产生良好的协同效应，提高公司盈

利能力，更好地为公司股东创造价值。

五、董事会意见

公司向梅里供热提供担保，是为满足其正常发展经营的需求。公司向梅里供

热派驻董事、总经理及财务负责人，公司受托对梅里供热名下所有经营业务进行



日常经营管理，且各方股东按持股比例为梅里供热提供担保，财务风险处于公司

可控范围，符合公司整体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，董事

会同意公司为梅里供热提供担保总额合计由不超过人民币 12,000 万元调整为不

超过人民币 15,000 万元。

六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

担保总额（万元）

担保额度占上市

公司最近一期净

资产比例（%）

逾期担保累计金

额（万元）

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

公司的对外担保
477,600.00 88.91 0

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

司提供的担保
445,600.00 82.95 0

上市公司对控股股东

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

联人提供的担保

0 0 0

特此公告。

浙江台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 年 4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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